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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18�号院世东国际大厦 B�座 11�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4,140,2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08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王一谔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名称、住所及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140,24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140,24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保本金融产品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105,947 99.9813 34,300 0.018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140,24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140,24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125,947 99.9922 14,300 0.007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制定《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839,399 99.8366 300,848 0.163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839,399 99.8366 300,848 0.163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839,399 99.8366 300,848 0.163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制定《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839,399 99.8366 300,848 0.163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839,399 99.8366 300,848 0.163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制定《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839,399 99.8366 300,848 0.1634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839,399 99.8366 300,848 0.163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保本金融产品投

资的议案

367,448 91.4623 34,300 8.5377 0 0.0000

4

关于变更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401,7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关于变更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401,7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387,448 96.4405 14,300 3.559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非累积投票议案2、7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琛、刘宜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6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55� � �证券简称：台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3-029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梅北路113号浙江嘉华特种尼龙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0,489,8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77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 公司董事长施清岛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全部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481,894 99.9985 8,000 0.0015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481,894 99.9985 8,000 0.0015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481,894 99.9985 8,000 0.0015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481,894 99.9985 8,000 0.0015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481,894 99.9985 8,000 0.001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2023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481,894 99.9985 8,000 0.001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之间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481,894 99.9985 8,000 0.001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481,894 99.9985 8,000 0.0015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481,894 99.9985 8,000 0.0015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481,894 99.9985 8,000 0.0015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481,894 99.9985 8,000 0.001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4,588,795 99.9451 8,000 0.0549 0 0.0000

7

关于2023年度公司与子公司、 子公司之间担

保计划的议案

14,588,795 99.9451 8,000 0.0549 0 0.0000

8 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4,588,795 99.9451 8,000 0.0549 0 0.0000

9

关于2023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方案的议案

14,588,795 99.9451 8,000 0.0549 0 0.0000

10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14,588,795 99.9451 8,000 0.0549 0 0.0000

11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14,588,795 99.9451 8,000 0.0549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议案均获通过；

2、 本次会议议案5、7、8、9、10、1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 本次会议议案7、10、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瑞林、周良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160� � �证券简称：步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2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4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11 2023/5/12 2023/5/12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4月21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4,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3,6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11 2023/5/12 2023/5/12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的对象外， 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上海步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唐咚、深圳市同心众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现金红

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

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

（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元，待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

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

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

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

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QFII取得公司派发

的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元。 如相关

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税前每股人民币0.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5-86336477

特此公告。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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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州美伦大饭店（福州市北环西路11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00,327,8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64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朝宝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其中董事苗永宝先生、刘辉先生，独立董事童建炫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

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郑建新先生，职工监事丁本智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汪元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0,201,419 99.9910 15,400 0.0011 111,000 0.0079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0,201,419 99.9910 15,400 0.0011 111,000 0.0079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0,201,419 99.9910 15,400 0.0011 111,000 0.0079

4、议案名称：《2023年度全面预算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4,691,016 99.5975 5,636,803 0.4025 0 0

5、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127,405 98.7402 2,795,847 1.2598 0 0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0,312,419 99.9989 15,400 0.0011 0 0

7、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0,201,419 99.9910 15,400 0.0011 111,000 0.0079

8、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信贷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0,312,419 99.9989 15,400 0.0011 0 0

9、议案名称：《关于与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127,405 98.7402 2,795,847 1.2598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0,046,819 99.9799 170,000 0.0122 111,000 0.00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53,588,110 95.0414 2,795,847 4.9586 0 0

6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56,368,557 99.9727 15,400 0.0273 0 0

9

《关于与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续签 〈金融服务协

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53,588,110 95.0414 2,795,847 4.9586 0 0

10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2023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56,102,957 99.5016 170,000 0.3015 111,000 0.196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因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会议的议案5、议案9回避表决，其持有

本公司股份数量为1,178,404,567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60.2897%）不计入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案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浩律师和黄三元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

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536� � �证券简称：思瑞浦 公告编号：2023-019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1761号（创企天地）2号楼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普通股股东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4,085,7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4,085,7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637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63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ZHIXU� ZHOU先生主持；

2、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淑环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2022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084,130 99.9977 0 0.0000 1,639 0.0023

2、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2022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084,130 99.9977 0 0.0000 1,639 0.002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084,130 99.9977 0 0.0000 1,639 0.002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084,130 99.9977 0 0.0000 1,639 0.002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084,130 99.9977 1,639 0.002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084,130 99.9977 0 0.0000 1,639 0.0023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080,730 99.9931 3,400 0.0045 1,639 0.002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度薪酬（津贴）及2023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864,849 98.3520 1,197,109 1.6158 23,811 0.032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2年度薪酬及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864,849 98.3520 1,197,109 1.6158 23,811 0.032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51,443,6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8,238,1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4,402,281 99.9627 1,639 0.0373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1,242,034 99.8682 1,639 0.1318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160,24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22,640,434 99.9927 1,639 0.0073 0 0.0000

7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2,637,034 99.9777 3,400 0.0150 1,639 0.0073

8

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度薪酬 （津

贴）及2023年度薪酬（津贴）方案

的议案

21,421,153 94.6077 1,197,109 5.2870 23,811 0.105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3、4、5、7、8、9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7、8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陆伟、周文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0463� �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24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B区裕民大街甲6号公司一层多媒体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5,158,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05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韩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代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全部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158,100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158,100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158,100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158,100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158,100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158,100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211,893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158,100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158,100 100 0 0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94,286,907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871,193 100 0 0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800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95,157,300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2022年度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的议案

871,193 100 0 0 0 0

6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71,193 100 0 0 0 0

7

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871,193 100 0 0 0 0

9 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 871,193 1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为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开发公

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47,946,207股，在审议议案7时，开发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佳敏律师、王佩琳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 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5日

证券代码：688556� � � � � � � �证券简称：高测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8

转债代码：118014� � � � � � � �转债简称：高测转债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高测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84.81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60.33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3年5月12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在“高测转

债” 发行之后，若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

格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4股。公司不送红股。如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股份

归属/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转增）比例不

变，相应调整分配（转增）总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披露的《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公

告》以及于2023年4月25日披露的《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高测转债” 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

格相应调整。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

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

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

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

按照公平、 公正、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

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

订。

三、转股价格的调整计算过程

鉴于公司将于2023年5月11日（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具体情况详见同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n为转增股本率，P1为调整后转股价。

P1=（84.81-0.35）/（1+0.40）=60.33元/股。

综上，本次“高测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84.81元/股调整为60.3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将自2023

年5月12日起生效。 “高测转债”于2023年5月5日停止转股，2023年5月12日起恢复转股。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高测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7月1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2-87903188-8323

联系邮箱：zq@gaoce.cc

特此公告。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88556� �证券简称：高测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7

转债代码：118014� � � � � � � �转债简称：高测转债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本次权益分派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7,940,707股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5元（含税）

每股转增0.4股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11 2023/5/12 2023/5/12 2023/5/12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3年4月24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0元（含税），以

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公司不送红股。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27,931,76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9,776,116.00

元（含税），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转增合计91,172,70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预计增加至319,104,

464股。 公司不送红股。 如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股份归属/重

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转增）比例不变，相应

调整分配（转增）总额。

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高测转债”于2023年1月30日进入转股期。 截至2023年5月4日收盘后，

因“高测转债” 转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27,932,097股。 因“高测转债”自2023年5月5日至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公司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与2023年5月4日收盘后的总股本一致。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27,932,097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9,776,233.95元（含税），

转增91,172,839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319,104,936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11 2023/5/12 2023/5/12 2023/5/12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

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3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按10%的税率

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1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

率为10%的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1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

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1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公

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5元。

五、股本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58,080,330 23,232,132 81,312,46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69,851,767 67,940,707 237,792,474

A股 169,851,767 67,940,707 237,792,474

三、股本总数 227,932,097 91,172,839 319,104,936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本次权益分派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7,940,707股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319,104,936股摊薄计算的2022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2.48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2）87903188转8323

电子信箱：zq@gaoce.cc

特此公告。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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